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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姻法“新”在哪里 

巫昌祯

    4月28日，新婚姻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并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这是我国继1980

年之后对1950年制定的婚姻法的又一次重大修改。   

    婚姻法的修改，涉及到千家万户、男女老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民族的兴旺和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备

受社会瞩目。婚姻法的修改历时六年，经过了深入的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成为近年来人民群众参与人数

最多、提出意见最广的一次立法活动。   

    新婚姻法针对现实中需要解决的一些紧迫问题，对旧法作了新的补充和修改，为调整婚姻家庭关系提

供了新的依据，很多内容具有一定的突破性。   

    那么，新婚姻法具体"新"在哪里呢？   

    夫妻互有忠实义务写入新婚姻法   

    近年来，一些地方重婚和其他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呈增多趋势，严重破坏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违

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导致家庭破裂，影响社会安定和计划生育。   

    因此，新婚姻法在总则中除了重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

益，实行计划生育等原则外，又增加了一条新内容："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

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这一规定鲜明地指出了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建设的方向。它在道德上具有倡导性，在法律上具有宣言

性，对于抵制婚姻家庭生活中的不良倾向，建设一个美好、文明的家庭将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是依法治

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一种体现。   

    "包二奶"和家庭暴力被明确禁止   

    新婚姻法强化了已确立的婚姻家庭的基本原则，有针对性地补充了一些禁止性条款。   

    一、扩大了禁止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在禁止重婚的同时，补充规定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

居"的行为，以对社会上存在的"包二奶"等现象予以制止。它有助于捍卫一夫一妻制，维护公民的婚姻家

庭权益。新婚姻法规定，对重婚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受害人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

法院自诉；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侦查，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起公诉。因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男女

一方要求离婚的，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   

    二、增加了"禁止家庭暴力"的条款。家庭暴力是破坏婚姻家庭，侵害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的亟

待遏制的行为。新婚姻法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新法还规定：实施

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

调解。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

应当予以制止。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

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增设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   

    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在国外家庭法中都有规定，而我国以前的婚姻法都没有涉及。新婚姻法增

设了这些制度，填补了立法空白，为执法部门处理该类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新婚姻法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重婚的；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前患有医

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未到法定婚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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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婚姻法还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无

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

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

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新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   

    对于未办理登记就"结婚"的情形，考虑到它们多发生在农村，形成原因复杂，新婚姻法根据实际情况

对此分别作了规定。对不符合结婚实质条件的，应属无效；对符合结婚实质条件的，新婚姻法增加规

定："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   

    夫妻财产制度更加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夫妻财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数量大、品种多和价值高的特点。1980

年婚姻法对夫妻财产仅有一条规定，远远不能满足新形势的需要。新婚姻法扩大到了三条，增加了执法的

可操作性。   

    界定了夫妻共同财产的概念。新婚姻法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

所有，包括：工资、奖金；生产、经营的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其他应当归共

同所有的财产，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明确了夫妻个人财产的范围。新婚姻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一方的婚前财

产；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

方的财产；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完善了约定财产制。新婚姻法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

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

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

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新婚姻法确立了离婚的过错赔偿原则。因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

庭成员等原因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新婚姻法还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

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离婚时，

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

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

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在现实婚姻中，无过错一方往往是处于弱势的一方，其中多数又都是妇女。所以，设立了损害赔偿制

度，不但符合公平原则，而且贯彻了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原则。 

    

    来源：《半月谈》200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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